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修人员
岗前技能培训及考核办法
第1条 总则
为进一步规范来院进修人员临床技能操作，提升危重症患者抢救处置能力，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。根据《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修人员须知》，结合医院实际进修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培训对象
医院所有新入岗进修人员
第三条 培训安排
1.报到时间：进修人员月初集中报到
2.培训时间：报到当天下午心肺复苏培训及考核
3.培训地点：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
第4条  考核形式及要求
1.分批次同时进行，每场次10–15人，统一培训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考核（考核标准详见附件4）。
2.总分100分，80分为合格线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培训后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技能考核，不合格者安排 1 周内补考，补考前可联系技能培训中心进行心肺复苏强化训练，仍不合格者不予办理进修结业手续。请全体来院进修人员高度重视，认真参训备考，确保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操作规范与流程。
第五条 本办法由医院科教部解释，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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